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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部学生助学金评审发放政策
为了公平公正、认真规范做好助学金评审与发放工作，做到应发尽发，根据教体局文件要求，制定本政策。
一、资助的对象
1.具有青岛市全日制普通高中正式学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2.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。
3.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。
4.孤儿、烈士子女、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。
二、人数与金额
普通高中政府助学金资助比例不超过在校生总数的20%，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，按秋季和春季两次发放，每次分二档发放。其中一档750元/每人，二档1250元/每人。
三、学生申请助学金的条件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;
2.遵守宪法和法律,遵守学校规章制度;
3.努力学习，道德品质良好;
4.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四、评审标准
在符合上述助学金申请条件的基础上，按照下列标准组织评审。
1．持有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低保证家庭的学生享受助学金（受助学生按最高档标准享受资助）；
2.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边缘家庭学生，可依据其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确定；
3.少数民族学生、革命烈士子女、单亲贫困家庭子女、因病因灾家庭子女、孤残学生及优抚家庭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。
4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享受助学金，已享受助学金的,停发助学金。
⑴学生违法违纪受处分期间；
⑵学生因事（病）休学期间。
五、助学金评审委员会
主  任：徐兆民
副主任：傅祖慧 赵文波
委   员：周海滨 于立程  张磊 刘鹏  王玉磊王龙 柳承鹏
六、评审程序
1.做好宣传。学校制定高中学生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方案，召开全体班主任会议、或不同层面班主任会，组织班主任认真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并从严格评审、规范操作等方面严格要求。
2.学生申请：学生根据助学金的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并递交《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。其中持有民政部门认定的有效低保证家庭的学生、持有《扶贫手册》的农村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由学校进行认定；其他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须如实向学校提供家庭经济收入情况，由学校审核认定。
3.学校对提出申请的学生组织评审，并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一、二档资助。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，将评审结果以适当方式在学校一定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4.每位受助学生都提供本人的农商银行储蓄卡。本人的农商银行储蓄卡、业务小票和身份证复印在一张A4纸上，直接将助学金发放至学生或家长的银行储蓄卡。
5.学校报表。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上报受助学生信息。汇总填写《助学金发放明细表》，并将银行卡号准确无误的填写在《助学金发放明细表》上，经学生签字后，分别以纸质（学校盖章，校长亲笔签字）（一式3份，报二份，自留一份）和电子稿（通过金宏网)的形式，报送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基金办）。
七、追责与督查
1.思想高度认识。国家助学金评审发放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情，上升到国家层面，上升政治高度，助学金和救助金一样，是高压电，触碰不得。不能有丝毫懈怠与马虎，否则很易出问题，出则出大问题，吃不了也兜不了的问题。因此相关人员工作上要细致认真，确保无误。
2.追责。一旦出现问题，实行追责，看问题出在哪个环节？哪个人手中？部门问题、级部问题、班级问题，都有相关责任人，学校和上级部门将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及相关领导责任。
3.督查。学校评审委员会将对每个班级随机抽取20%的申请学生通过电话咨询、走访居委会和村委等方式审查，一旦发现弄虚作假，将严肃处理。评审发放工作结束后，学校对各级部助学金评审发放再次进行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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